
大專院校弱勢助學計畫申辦須知 

一、申請對象： 

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（不包括七年一貫制前三年、

五專前三年、空中大學、研究所在職專班及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7 款對象），

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。 

二、本計畫申辦期程：一學年僅補助一次，採上學期申請，經教育部查核通過者，依審定級

距直接於第二學期學雜費註冊單予以扣抵。 

三、申辦時間：系統於申辦期間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開放，開放時間自 115 年 8 月 13 日起

至 10 月 20 日下午 5 點止，屆時系統準時關閉，敬請依期限完成申請。 

請留意截止時間，截止後系統將自動關閉；屆時無法再申請、修改、列印或上傳文件

(系統開放/列印/上傳文件皆同時截止)。 

四、查詢收件狀況及審核進度: (上傳送件後，不代表已完成申請，請留意系統「審核狀態」) 

五、若已申請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同性質助學措施者，除法規或政府其他同性

質助學措施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再申請本計畫的助學金，請審慎考量並擇優申請。  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可參閱學生事務處 > 學生生活事務組 > 弱勢助學計畫專區 

七、 申請資格及應檢附文件請參閱下表： 

項目 說明 

申
請
資
格
條
件 

1、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(含分離課稅所得)： 

(1)學士班及專科班(含二專及五專後二年)學生：家庭年所得在 90 萬元以下。 

(2)碩博生及其他：家庭年所得在 70 萬元以下。 

2、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未逾新臺幣 2 萬元。前開存款利息所

得來自優惠存款且優惠存款之本金未逾 100 萬元者，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
(存摺封面及當年度內頁資料影本)。 

3、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 650 萬元。 

4、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不得低於 60 分（新生及轉學生除外；另論文撰寫階

段學生如因前一學期為修習課程致無學業成績可採計時，得以最近一學期

學業成績計算）。 

應
計
列
人
口 

1、學生未婚者：  

(1)未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

(2)已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未成年時之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

(3)學生因父母離婚、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，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顯失

公平者請檢具【不具撫養事實切結書】 

2、學生已婚者，與配偶合計。 

3、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，僅列計學生本人。 



應
上
傳
文
件 

1、 申請書：請先至系統填寫申請，再將申請表列印簽名後，連同相關證明文

件以【電子檔方式】上傳  ★申請書須簽名後再上傳★ 

2、 戶籍資料：『新式戶口名簿』或『3 個月內戶籍謄本』(擇 1 上傳即可)，上

傳戶籍資料需檢附完整資訊，包括： 

新式戶口名簿 (103 年 2 月 5 日後之最新版本)：須有『詳細記事』並含流

水號等資料可供驗證。 

3 個月內戶籍謄本：須有謄本檢查號可供驗證。 

含詳細記事：所提供之戶籍資料須有『詳細記事』才能作為證明文件。 

完整頁面：需檢附完整頁面，裁半或缺頁等同資料不全。 

若屬不同戶籍者：家庭應計列人口不同戶籍者須分別提交各自的戶籍資

料，以供確認申請資格。 

3.其他 : 如【不具撫養事實切結書(切結書請至學生生活事務組>弱勢助學>相

關表單下載】、【未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書】、【優惠定存款舉證文件】

等。 

八、補助金額分列如下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：元) 

家庭年所得 每年補助金額 

級距 
大專校院學士班及專科 

(含二專及五專後二年)學生 
碩博士及其他學生 

30 萬元以下 

20,000 

16,500 

超過 30 萬元~40 萬元以下 12,500 

超過 40 萬元~50 萬元以下 10,000 

超過 50 萬元~60 萬元以下 7,500 

超過 60 萬元~70 萬元以下 5,000 

超過 70 萬元~90 萬元以下 15,000 無 

九、補助範圍： 

(一)本項補助範圍包括且學費、雜費、學分費、學雜費基數，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、重

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。 

(二)學生轉學、休學、退學、遭開除學籍或其他情形之助學金核發方式： 

1.學生未完成上學期學業者，不予核發。 

2.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下學期不再就學者，核發 1/2 補助金額。 

十、如有申請之相關問題，請洽業務承辦人：電話 05-6315134 或 05-6315176 薛小姐 


